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岗位职责
国有资产主管领导岗位职责

1.贯彻执行国家及学校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政策、法规；

2.制定、完善学院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；

2.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，并认真检查落实；

3.制定学院仪器设备、家具类资产的年度采购计划，做好学院各类物资和服务项目采购与招标审批、审核工作；

4.组织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员定期做好资产清查工作；

5.负责对资产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。

国有资产管理员岗位职责

1.熟悉掌握并贯彻执行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制度,落实学院的有关规章制度，保证资产的高效使用，安全和完整；

2.熟练掌握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的操作规程，按照规程操作及时录入规范的资产管理信息；

3.参与实验室、采购项目的论证工作；参与学院物资与服务项目的前期调研、招标、采购工作；参与新增资产的实物、技术验收工作；

4.熟悉仪器设备的分布情况、装备水平、技术状态和使用情况，为仪器设备合理配置、更新改造提供技术依据；

5.协助主管领导合理配置与调配学院资产，提高利用率；

6.学院资产的帐、卡、物管理，做到帐、卡、物一致；

7.承担在用仪器设备的维护、维修，保持较高的完好率；

8.对超过使用期限无使用价值或其他特殊原因需处置的资产，提出资产处置申请，按规定程序办理资产处置手续；

9.承担国有资产盘点工作，盘点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上报处理；

10.承担资产档案的收集、整理和管理工作；

11.承担因人员调动、退休等变动时资产的交接工作。

